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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深化香港與內地創新科技合作 

提 案 人：梁君彥委員 

提案形式：委員提案 

內    容： 

 

國家近年大力支持發展創新科技，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要加快建設創新型

國家，希望到 2020 年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到 2035 年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到

新中國成立 100 年時成為世界科技強國。香港與內地在創新科技交流合作上具備

堅實基礎。香港不僅擁有許多世界一流的大學、科研機構和國際化的科研人才隊

伍，特別是在生物醫療、人工智能、IT 等領域，優勢突出，而且金融、法律、

物流等專業服務領先全球，與國際接軌，為創科發展提供很好的融資、知識產權

等保障。如何加強兩地創新科技合作，在國家實現創新型國家目標的進程中，善

用香港優勢，既為國家作出貢獻，又帶動香港的經濟發展，值得高度重視。為此，

特提出以下建議： 

 

1、建立合作機制，制定發展規劃，搭建國際平台，將粵港澳大灣區打造成

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在《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中，有關科技方面提到，

大灣區建設要「統籌利用全球科技創新資源，完善創新合作體制機制，優化跨區

域合作創新發展模式，構建國際化、開放型區域創新體系，不斷提高科研成果轉

化水平和效率，加快形成以創新為主要引領和支撐的經濟體系和發展模式」，從

而「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並以此作為合作重點領域。 

要達到將粵港澳大灣區打造成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目標，粵港澳三地需要建

立有利彼此城巿發展的合作機制，一方面，制定大灣區創新科技發展規劃，協調

各城市的創新科技發展，打造創新科技發展的生態環境，發揮協同效應，避免區

內城巿惡性競爭；另一方面，搭建粵港澳大灣區國際創新平台，提供優惠政策予

國際企業，吸引其進駐投資，引進海外技術與人才，將部分前沿和新興領域的創

新成果移植到中國產業化土壤中，協助大灣區創新科技業界對接國際優質資源。  

 

2、善用河套「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在大灣區創新科技方面的帶動作用，推

出政策優惠和便利措施，深化兩地創科產業合作。 

在大灣區構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香港和深圳扮演重要角色。港深強強聯

手，不僅可以加快大灣區創新科技的進展，而且能夠在帶動大灣區的創新科技產

業走向國際方面發揮更大的能量。香港特區政府與深圳市政府已於 2017 年 1 月

簽署合作備忘錄，決定在落馬洲河套地區共同發展「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擬集

中資源發展機械人技術、生物醫藥、智慧城巿及金融科技。 

為了更好地發揮「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在大灣區創新科技方面的帶動作用，

建議兩地政府協調推出政策優惠和便利措施，具體包括：海關於河套地區設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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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關口，並為相關人才提供特殊過關安排，便利人才往來；港深政府在完善基建

配套建設的同時，對創意產業及有關企業提供財政支援，如實行創科企業研發資

金扣稅、以優惠價格招租等，吸引海內外頂尖企業、研發機構和高等院校進駐；

對外來人才提供優惠或津貼，吸引專才，形成企業、機構、人才的互動網絡，提

升園區整體科研能力，將「創新及科技園」建成重點創科研究合作基地。 

 

3、借助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協助內地創科企業於資本市場集資。 

創新科技產業研發成本投入巨大，不能單靠政府力量推動，還需市場配合，

通過市場集資支持創科產業的發展。香港是亞太區重要的銀行和金融中心。2016

年，香港新股上市集資總額達 1,948 億港元，成為全球集資冠軍；2017 年香港新

股上市集資總額雖下滑至 1,282 億港元，但仍穩居全球三甲之列，足證香港區內

上市集資中心實力雄厚。同時，香港對吸納創科企業集資發展已形成系統規範，

有利市場健康發展。建議國家利用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在保障投資者的前

提下，研究放寬對科研項目的限制，協助內地創科企業香港資本市場集資，如發

行債券等，解決創科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加快產業發展步伐。 

 

4、定期舉辦科技會議，設立恆常創新科技夥伴計劃，連結內地與香港創新

科技企業。 

在國家科技部的大力支持下，推行了不少兩地創科合作的措施，如鼓勵香港

科技人員參與國家重大科技項目、申報國家人才計劃、建立國家重點實驗室香港

夥伴實驗室和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等。建議在現有安排基礎上，採

取兩方面的措施，加強兩地創科合作： 

第一，設立恆常的創新科技夥伴計劃。該計劃有兩個作用：一是提供明確管

道供香港高端創科專才參與國家項目；二是連結兩地創新科技企業，讓上游的香

港創新科技企業與深圳的相關企業和下游的珠三角生產供應鏈結合配對，協助有

需要的兩地企業尋找合作伙伴，為企業解決困難，加快產業生產商品的流程，推

動創新科技產品盡快面向市場。 

第二，定期舉辦科技會議。兩地相關部門與地區企業定期舉辦科技會議，集

思廣益，推廣研發合作，打通政府部門、企業的關節，為創新科技產業拆牆鬆綁，

營造有利的經營環境，為兩地業界植根發展、推動科研成果商品化提供支援。會

議可由香港特區政府及廣東省相關部門牽頭輪流主辦。 

 

5、建立香港與內地的創新科技人才交流平台。 

人才是創新科技產業持續發展的關鍵。香港作為一個自由貿易港，資訊自由

流通，知識產權獲得充份保護，吸引不少海外科研專才來港發展。這批人才熟悉

國際市場趨勢，有助內地企業走向國際。而內地專才熟悉當地市場規則、市場口

味等，對香港企業前往內地發展亦有助益。 

建議建立香港與內地的創新科技人才交流平台，鼓勵兩地人才交流，推動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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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科研合作，兩地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合作開設相關的博士訓練及博士後研究計

劃，重點培育科研人才，為創新科技產業發展創造良好的人才條件。 

 

6、鼓勵兩地青少年投身創科產業。 

科技創新需要創意，需要後繼有人。年青人創意蓬勃，熟悉潮流走向，是各

地創科產業發展的主力和未來。建議兩地政府設立「青年創科計劃」，為有志創

科的青年提供合適發展土壤，如為兩地合資格的青年提供創業資助、企業配對方

案等，鼓勵兩地青年投身創科產業，長遠為行業培養新力軍，推動國家創科產業

發展。 

 

7、建議國家有關部門支持內地創科企業在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

善用香港的國際化平台作為「走出去」跳板。 

香港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有四大優勢：一是區位優勢；二是開放合作的先

發優勢；三是服務業專業化優勢；四是文脈相承的人文優勢。香港有力扮演內地

與世界各地之間的「超級聯繫人」角色，推動內地與世界的科研機構、投資公司

和企業領袖之間的交流與合作。 

香港科技業者熟悉外國先進科技，善於利用國際通用標準開發的技術，提供

技術及管理系統應用和解決方案，並可協助有關項目進行商業化。同時，香港是

內地「走出去」的首選服務平台，可支援內地企業前往外國進行科技投資項目及

尋找合作夥伴。建議國家有關部門支持內地創科企業在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

過程中，善用香港的國際化平台，作為「走出去」跳板，既可協助內地創科企業

尋求更廣闊的發展空間，也可促進香港的創科發展。 


